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２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２

云铝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２８２００８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浮动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

发行利率

（

基准利率

＋

基本利差

）

７．２０％

（

３．５０％＋３．７０％

）

独立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

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视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自

２００８

年上市以来

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保持了较高的利润分配比例。 为了保证公司股利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更

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下列形式（或同时采取两种形式）分配股利。

（一）现金；

（二）股票。

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适当比例的现金分红。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３８

，

４２４ １６７

，

８１５ ２５３

，

１４４ ５５９

，

３８３

当年股利分配政策

（

含税

）

１０

股派

０．３２

元

１０

股派

０．４

元

１０

股派

０．４

元

－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３７

，

８８８ ４７

，

３６０ ４７

，

３６０ １３２

，

６０８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

２７．３７％ ２８．２２％ １８．７１％ ２３．７１％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３８

，

４２４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３７

，

８８８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０

，

５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０９

年度动车组、新产业等业务板块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６７

，

８１５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４７

，

３６０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２０

，

４５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动车组、新产业等业务板块以及城轨车辆修造等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５３

，

１４４

万元，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将

有较大的投资项目资本开支，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分红仍为

４７

，

３６０

万元，扣除上述分红后当年剩余

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５

，

７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１

年度城轨车辆修

造、新产业板块和关键零部件能力提升等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非常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未来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 此外，公司将结

合外部融资环境、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不断研究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细化相关规

章制度，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投资者回报机制，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在北京市朝

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

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本公司所持咸阳经纬织造机械有限公司股权的提案。 同意本公司以人民币

８２３６

万元将持有的咸阳经纬织造机械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转让给北京博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董事叶茂新、李晓红、颜甫全、石廷洪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技术公司”）及北京

博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其中本公司为出让方，北京博宏为受让方。 三方约定本公司将持有的咸阳经纬织造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织造”）的

７５％

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北京博宏，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８２３６

万元。

转让完成后北京博宏持有咸阳织造

７５％

股权，本公司持有咸阳织造

２４．３３％

股权，新技术公司

持有咸阳织造

０．６７％

股权。

由于北京博宏为恒天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地产”）的全资子公司，而恒天地产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恒天”）持股

２８．５７％

、宏大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大投资”，由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纺机”）持股

９０．６２％

）持股

２２．８６％

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构成了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只需取得董事

会的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

议，其中出席会议的叶茂新先生、李晓红先生、颜甫全先生、石廷洪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共

５

人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见本公告第九项）。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北京博宏的股东为恒天地产，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恒天，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１２８０２９４８４０Ｘ

，住

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兴华西街

１６

号，法定代表人：张杰；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１６３５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博宏的资产为

３１６

，

１３６

，

２７４．２３

元，负债为

１８４

，

９１３

，

７５３．１８

元，营业总

收入为

３５０

，

０１２

，

２２６．６１

元，利润总额为

１０３

，

１０８

，

０５７．１９

元，净利润为

７１

，

８０６

，

１９０．０６

元。 近三年北

京博宏的主要业务为在北京开发、销售“冠军城”项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咸阳织造的

７５％

股权，咸阳织造的股东为本公司（持有

９９．３３％

的股权）、新技

术公司（持有

０．６７％

的股权），主营业务为喷气织机的制造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５０７．９６

万元，设

立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９

日，注册地为咸阳市，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新技术公司已同意放弃优先受

让权。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咸阳织造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４

，

８７１

，

４２３．４０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７５

，

６７１

，

２６６．５０

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５２

，

４７９

，

７８０．４９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３９

，

２００

，

１５６．９０

元，营业收入为

１００

，

０８２

，

８６２．９２

元，营业利润为

－１

，

２９８

，

４６５．６０

元，净

利润为

５５０

，

７９２．９５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５

，

１５２

，

３７５．８３

元，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１

，

８４９

，

２５８．５５

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咸阳织造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５

，

３８９

，

２７４．４８

元，负债总额为

６８

，

８１６

，

６５４．８８

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０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３６

，

５７２

，

６１９．６０

元，营业收入为

１３

，

４８５

，

２３９．５６

元，营业利润为

－２

，

４９５

，

７０７．３５

元，净利润为

－２

，

６２７

，

５３７．３０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４７６

，

１１０．７５

元，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１３１

，

８２９．９５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２５

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咸阳织造净资产

１０

，

９０７．６９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３

，

６８２．８４８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７

，

２２５．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９６．２０％

）。 经各方协商，目标

股权转让总价款确定为

８２３６

万元。

咸阳织造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见下表，评估报告的详情与本公告同

时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参阅。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产权无瑕

疵，本次评估无期后重大事项。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由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尽完全， 类似交易的可比案例来源较少，因

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 当前被评估单位生产、销售规模变化很大，评估人员通过对被评估

单位提供资料分析，未来其生产经营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收益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 综

述分析，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

，

３０２．１５ １

，

８９０．０４ －４１２．１２ －１７．９０

非流动资产

７

，

３５８．６６ １４

，

９９５．９９ ７

，

６３７．３３ １０３．７９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４

，

５３２．３８ ８

，

４３６．２５ ３

，

９０３．８７ ８６．１３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２

，

８２６．２８ ６

，

５５９．７４ ３

，

７３３．４６ １３２．１０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９

，

６６０．８２ １６

，

８８６．０３ ７

，

２２５．２１ ７４．７９

流动负债

５

，

９７８．３３ ５

，

９７８．３３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５

，

９７８．３３ ５

，

９７８．３３ －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３

，

６８２．４８ １０

，

９０７．６９ ７

，

２２５．２１ １９６．２０

导致评估增值的主要因素是：

（

１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出让），账面价值

２８

，

２６２

，

８３４．３２

元，评估值

６５

，

５９７

，

４３５．５６

元，评

估增值

３７

，

３３４

，

６０１．２４

元，主要原因是由于咸阳市近年来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所致。

土地权

证编号

土地

位置

用地

性质

土地

用途

面积

（

ｍ２

）

原始入账价值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咸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２４４

号

咸阳

市玉

泉路

西段

出让 工业

９４

，

１１９．００ ３２

，

３１０

，

７０８．０６ ２８

，

２６２

，

８３４．３２ ６５

，

５９７

，

４３５．５６ ３７

，

３３４

，

６０１．２４ １３２．１０

（

２

）房屋建筑物增值：

ａ．

房屋建（构）筑物的账面价值为原始建造或购置成本，主要由于建筑材

料、人工、机械价格上涨，重置全价增加；

ｂ．

房屋建筑物会计折旧年限短于其平均经济寿命年限。

设备类别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房屋建

（

构

）

筑物

４４

，

３５７

，

７４６．８１ ８３

，

４４４

，

０１９．０４ ３９

，

０８６

，

２７２．２３ ８８．１２

合计

４４

，

３５７

，

７４６．８１ ８３

，

４４４

，

０１９．０４ ３９

，

０８６

，

２７２．２３ ８８．１２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８２３６

万元人民币，支付方式为分期付款，具体付款安排为：（

１

）合同签

订一周内，北京博宏向本公司支付现金

４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底前，北京博宏向本公司支付现

金

２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交付西区车间约

３０

？ 亩土地给北京博宏；（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前，北京博宏向本

公司支付现金

１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交付东区车间区域约？？

４５

？ 亩土地给北京博宏；（

４

）

２０１２

年底，

北京博宏向本公司支付剩余股权款现金

１２３６

万元，本公司将办公楼区域约？？

２０

亩土地及厂房全

部交付。

根据协议的约定，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各方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本公司在收到北京博宏支

付的股权款超过总价款的

５０％

后， 本公司应向北京博宏提供为办理目标股权转让所需的一切文

件，由咸阳织造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六、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根据协议的约定，咸阳织造的现有人员全部由本公司负责接收和安置，北京博宏不承担任何

人员安置费用。

七、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咸阳织造的织机业务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已合并至本公司其他子公司，其目前已没有纺机相关

业务，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司业务造成影响。 鉴于该公司主要资产为房屋及土地，目前处于亏

损状态，为回笼资金，降低亏损，本公司决定出售相关股权。 由于评估的增值，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该项股权出售可为本公司带来股权转让收益约

５７００

万元（税后），出售所得款项将

可用于发展本公司主要业务，符合本公司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

交易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于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未与北京博宏发生除本公告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

４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进行该项交易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其审议和表决程

序合规、合法；本次股权转让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未失交易的公平性原则，协

议条款公平合理，并对本次交易投赞成票。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咸阳织造的财务报表

５．

咸阳织造的评估报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２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牟金香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曾明女士辞去

财务总监职务并聘任陈飞彪先生为财务总监的议案》。 一致同意聘任陈飞彪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原财务总监曾明女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申请于送达公司董事会后即时生效。 辞职后，曾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附：陈飞彪先生简历

陈飞彪，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评估师。 曾就职于江苏南通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历任江苏熔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

紫燕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飞彪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

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并将有关申请文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审查。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沟通反馈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等议案，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核查意见。

二、对股权激励对象进行调整的情况

激励对象曾明女士因个人原因辞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同意取消激励对象曾明女士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

票期权

３５

万份，并予以注销；对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进行相应地调整，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

，

６６７

万份调整为

２

，

６３２

万份， 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３６

人调整为

１３５

人。

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 位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计划授予期

权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彭寅生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５５ ２．０９％ ０．１４％

２

鲍臻湧

高级副总裁

／

董事会

秘书

５５ ２．０９％ ０．１４％

３

叶渊明 高级副总裁

７５ ２．８５％ ０．１９％

４

何 春 高级副总裁

７５ ２．８５％ ０．１９％

５

张贤桂

高 级 副 总 裁

／

联 化

（

盐城

）

董事长

５５ ２．０９％ ０．１４％

６

张有志

董事

／

上海宝丰董事

长

５５ ２．０９％ ０．１４％

７

樊小彬

高级副总裁

／

江苏联

化董事长

５５ ２．０９％ ０．１４％

小 计

４２５ １６．１５％ １．０７％

二

、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１

其他激励对象共

１２８

名

２

，

２０７ ８３．８５％ ５．５６％

合 计

２

，

６３２ １００％ ６．６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发表如下意见：

１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之一曾明女士因个人原因已辞

职，同意公司取消授予其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２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公司

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３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３

名，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

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调整后的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发表如下意见：

１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之一曾明女士因个人原因已辞

职，同意公司取消授予其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２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公司

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1

月

1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停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发布公告，因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15

日开市时起连续停牌。在股票停牌期间，公

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

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了大量工作。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股

票停牌期间多次发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各方利益，尽管各方在股票停牌期间进行了积极磋商，但未

能就资产重组预案达成一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开市

时起复牌。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停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2-001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业绩预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50%

左右。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866,139.72

元。

2

、每股收益：

0.36

元

/

股。

三、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房地产政策调控影响及公司投资的酒店项目开业一次性摊销开办费的影

响，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导致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2-001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接公司股东丰驰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

丰驰投资

"

）书面通知如下：

2011

年

6

月

8

日，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66,210,000

股公

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6

月

10

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66,21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泰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6

月

8

日，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100,000,000

股公

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6

月

10

日， 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100,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7

月

14

日，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106,000,000

股

公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106,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2011

年

8

月

23

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25,660,000

股公

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30,000,000

股

公司股票质押给了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2011

年

8

月

26

日，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134,000,000

股

公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134,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

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8

月

29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134,

000,000

股公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134,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双方已根据相关的

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1

年

11

月

3

日，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121,000,000

股

公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121,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2011

年

12

月

14

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资所持有

20,670,000

股公

司股票的质押并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日，丰驰投资将所持有的

20,67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双方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截至

2012

年

1

月

10

日， 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907,778,942

股公司股票中：

907,480,000

股已用于质押（其中：

100,000,000

股质押给了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25,630,000

股质押

给了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27,000,000

股质押给了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34,000,000

股质押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83,000,000

股质押给了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171,640,000

股质押给了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7.04%

。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2－002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收到原股东

深圳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大电话

"

）的通知，就深大电话将其持有的公司

3,

12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74%

）变更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电信

"

）持有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1－052

号《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一）》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知会公司其已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中国电信已持有公司

3,120

万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4%

，深大电话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12－0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停厂检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罗平锌电作为一家矿电结合的有色冶炼企业，每年各生产单位均会根据生产设备的实际

运行情况而相应开展设备检修工作。 为保障生产设备完好和持续正常运行，根据冶炼厂的现

实生产情况，公司计划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对冶炼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停产检修，以利于生产设备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本次检修工作是因生产需要而安排的年度内对生产设备的常规检修，公司已提前做好相

应的检修工作准备。 公司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恢复冶炼生产，不会对本年度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01

月

11

日接到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张春辉先生因为工作发生变动，不再担任我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代表人。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指定邱添敏女士担任本公

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持续督导责任，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邱添敏女士简历如下：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硕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

4

年以上从事投资银行业

务经历，现任东莞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曾参与宁波华翔（

002048

）非公开发行项

目、协办深深宝

A

（

000019

）非公开发行项目，参与沪电股份（

002463

）

IPO

项目、广东智通

人才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经验。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永高股份

"

）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收到首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

"

首创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首证函字

[2012]2

号），因原负责永高股份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职责的保荐代表人汪六七先生工作变动， 不能继续担任永高股份持续督导

期保荐工作， 经研究决定由首创证券保荐代表人杨奇先生接替汪六七先生担任永高股份持续督

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次变更后，永高股份的保荐代表人为刘志勇先生和杨奇先生。 永高股份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工作，根据有关规定，保荐机构首创证券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附：杨奇先生简历

杨奇先生现任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1995

年起从事投

资银行工作，具有十年以上投资银行业务经验，曾先后主持和参与了丰乐种业、合肥百货、长江股

份

IPO

，长电科技、美菱电器、皖能电力、方圆支承等再融资，以及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工作。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被认定

为浙江省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9

月

19

日，有效期为

3

年。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

下发了 《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

高〔

2011

〕

263

号），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目前，

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1

月

12

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600336

编号：临

2012-001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运作需要，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第二届第二十八次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9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增补

黄卫东同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黄卫东同志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

黄卫东监事的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其他各位监事的任期相同。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12

日

附：简历

黄卫东先生，生于

1962

年

8

月，汉族，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曾任海军青岛

4406

工厂科

长，青岛市经委科技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青岛市经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2004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工作管理处处长，

2011

年

12

月起任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等职。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2－001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9

日、

1

月

10

日，本公司在贵州毕节市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中，分别竞得编号

为

BJD2011-15

号地块和

BJD2011-16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地块位于毕节市南部新区。

二、主要规划指标

BJD2011-15

号地块：出让面积

74,131

平方米，容积率

≤2.8

，建筑面积

207,566.8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

BJD2011-16

号地块：出让面积

130,698.2

平方米，容积率

≤3.9

，建筑面积

509,722.98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

三、土地价款

BJD2011-15

号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

BJD2011-16

号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1,700

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006

证券简称 ：东风汽车 编号：临

2012--00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以传真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

通过了下决议：

一、关于方驰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方驰先生辞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票：

12

票，赞成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聘任郭振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卢锋先生提名，聘任郭振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同意聘任郭振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票：

12

票，赞成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在此， 公司董事会对方驰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2

日

附件：

郭振甫先生的简历

郭振甫，男，

1967

年

11

月出生，河南郑州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一、 教育经历

1985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本科；

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硕士学位。

二、工作经历

1989

年

7

月至

1991

年

12

月，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准备车间管理员；

1991

年

12

月至

1992

年

3

月，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准备车间副主任；

1992

年

3

月至

1993

年

6

月，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总装车间副主任；

1993

年

6

月至

1994

年

1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主任；

1994

年

1

月至

1994

年

7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综合部处级；

1994

年

7

月至

1998

年

4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部副经理；

1998

年

4

月至

2000

年

2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0

年

2

月至

2001

年

10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至

2009

年

12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01

年

10

月至今，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